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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兼任助理關係型態確認單 

 

學生姓名  

實習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申請單位 學生事務處 計畫主持人 陳月端 學務長 

計畫名稱 104 學年度及 105 學年度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為為為為保障您的權益保障您的權益保障您的權益保障您的權益，，，，請詳細閱讀應注意事項請詳細閱讀應注意事項請詳細閱讀應注意事項請詳細閱讀應注意事項（（（（詳下頁詳下頁詳下頁詳下頁），），），），並於以下關係型態並於以下關係型態並於以下關係型態並於以下關係型態【【【【擇一擇一擇一擇一】】】】勾選勾選勾選勾選 

關係確認 學習範疇 

■學習關係 

（請檢附相關文件） 

□課程學習（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

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 

□服務學習（學生參與學校為增進公益，不以獲取報

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含社團、課程或活動） 

□弱勢助學獎助措施（可能具有負擔但不具對價之弱

勢助學等） 

--勞僱關係（請簽訂勞動契約） 

 

 

雙方均已知悉應注意事項雙方均已知悉應注意事項雙方均已知悉應注意事項雙方均已知悉應注意事項（（（（詳下頁詳下頁詳下頁詳下頁）））） 

學生簽章：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起飛計畫承辦人簽章：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學務長簽章： 

 

 

 

 

簽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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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學習關係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二）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三）學生參與學習活動之權益，本校應予規範保障。學生如參與具危險性學習活動時，

教師（單位）應落實安全保障。 
（四）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課程學習不得要求學生進行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性質工作。 
（五）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下列原則為

之。 
1、著作權歸屬： 
（1）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

之撰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
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
作財產權）。 

（2）研究報告或碩、博士論文，如指導之教師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
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
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師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
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之行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
教師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2.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
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新式樣創作人之情形，對其所得
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
專利。但他人(如指導教師)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
該他人亦得列為共同發明人。 

（六）兼任助理對於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活動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該措施或處置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勞僱關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兼任助理應於到職日參加勞保；除港澳及外籍生外，應提撥勞工退休金；每週工

作 12 小時以上者得申請參加健保。未依規定辦理而衍生之費用或違反規定而受
罰，應由當事人、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所屬單位主管負責。 

（二）兼任助理應於到職日簽訂勞動契約。 
（三）兼任助理應親自簽到退，出勤紀錄應至少保存 5 年（紙本簽到退者，應簽至「分

鐘」）。 
（四）工作時間應遵守勞動基準法第 30 條及第 32 條等有關工作時間規定，工作時間連

同正常工作時間，1 日不得超過 12 小時。1 個月延長工時不得超過 46 小時。 
（五）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所屬單位主管不得要求兼任助理從事勞動契約約定工作事項

以外之工作。 
（六）兼任助理應自行負擔之保險費及自提之勞工退休金由本校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七）兼任助理協助或參與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除雙方另有

約定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1、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學生為著作人，本校享有著作財產權。 
2、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本校。 

（八）兼任助理如擬於契約屆滿前先行離職，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預告期間提出書面
申請，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所屬單位主管核准後，於離職生效日前辦妥離職手
續，並得申請離職證明。 

（九）兼任助理對於勞動權益之措施或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
得於作成該措施或處置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各權責單位提出申訴，再由各
權責單位送交本校處理小組。 

三、關係認定爭議處理：本校各計畫主持人、教師、所屬單位主管或學生兼任助理對於雙方
關係之認定有爭議時，得於簽具雙方關係確認文件之次日起十日內向處理小組申請裁決。 

 


